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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) 活出基督的愛：家庭和職場 
 

破冰：在抗疫居家令期間，你與家人發生過衝突嗎？請分享。 

讀經：以弗所書六章 1-9節 

背景資料 

1. 上文下理：以弗所書五章 22節-六章 9節是關於家庭關係的教導。聖靈首先讓我

們在家庭中最重要的夫妻關係（五 22-33）中學習“因著敬畏基督,彼此順服”

（五 21），然後學習兒女和父母之間以及主人與僕人之間的關係（六 1-9）。  

2. 作兒女的（1節）：應指未成年且與父母同住的子女。當時的希臘和羅馬社會認爲

未成年的兒女應當服從父母（加四 1-7）。但在此保羅教導基督徒兒女聽從父母，

不僅是按社會慣例，更是爲了有合乎信仰的行為。 

3. 孝敬（2-3節）：是指對長輩尊敬、敬重和愛護的意思。在 NIV譯本中用

“Honor”，即尊敬。這比較接近原文的意思。“孝敬”與第 1節中的“聽從”不

同，“聽從”是對未成年的兒女說的。但作爲兒女，無論是未成年或已成年，都要

尊敬父母。因我們是出於父母，這也象徵我們是出於神的。十誡的後六條誡命關乎

人際關係。“當孝敬父母”是其中的第一條，也是惟一帶著應許的誡命。指明這是

神所喜悅的，又是帶著祝福的應許。 

4. 主人和僕人（奴隸）（5-9節）：在羅馬帝國時代，主僕的關係是家庭中第三重要

的關係。奴隸在羅馬社會裏扮演重要的角色，當時羅馬帝國內有數百萬的奴隸。因

為當時的僕人多是主人用錢買回來的，主人就認為有權可以轄制僕人，任意待他

們。但後來因信福音，很多奴隸和主人都成了基督徒，因此早期教會便要直接處理

主僕關係的問題。保羅既不寬容又不譴責這個制度，卻教導主人和僕人當在基督家

裏共同生活。保羅的教導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而說的。如果應用在今天，我們可以從

僱主和僱員的關係來看。 

觀察與解釋  (如時間不夠，可先分享有❉的題目） 

1. ❉ 1節，爲何作兒女的 “要在主裏聽從父母”，是理所當然的？ 

2. 4節，做父親（父母）的爲何不要惹兒女的氣？ 

3. ❉ 8節，“善事”是指什麼事？“賞賜”是指什麼？這兩者有什麼關係？ 

4. ❉ 9節，保羅要求做主人的應如何對待僕人？為什麼？ 

應用問題 

1. 如果父母還不是基督徒，當觀點不一致時，甚至與兒女的信仰有衝突時，兒女應該

如何在主裏孝敬他們？ 

2. 保羅在此處的教導有哪些原則，我可以用在我現在的工作關係中？ 


